
附件 1 

项目采购需求书 
 类别 建议 

1 名称 
紫坭路改造项目一期建设工程合同款支付担

保服务 

2 项目业主情况 
建设单位：江门市市区公房管理中心 

代建单位：江门市政府投资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

3 服务名称 
建设工程合同款支付担保服务（指保证担保或

保证保险，下同） 

4 
对中介服务机构

的资质要求 

1.参选机构必须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法人或

分支机构，并处于存续状态，具备独立承担民

事责任的能力，持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，且在有效期内。 

2.参选机构必须为以下其中一种机构：（1）

驻江门市分行、支行以上银行金融机构；（2）

已取得银保监会批准，可以从事保证保险业务

的驻江门市保险机构；（3）已取得相关主管

部门核发资格证书的驻江门市专业工程担保

机构。 

3.在报名截止时间前，中介机构未被列入“信

用中国”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重大税收违法案

件当事人名单（具体名单以报名截止时间“信

用中国” 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

公布为准）。 

5 
服务内容和服务

要求 

在担保/保险期间内，当超过甲方与被担保/保

险人所签订的基础合同约定的应付款日，甲方

仍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工程合同款（不含质量

保修金）支付义务，且甲方拖欠的款项已超过

担保/保险合同载明的索赔等待期的，乙方按

照本担保/保险合同的约定向被担保/保险人

承担赔偿责任（不含因此造成的损失、利息、

律师费、诉讼费用等实现债权的费用）。各项

担保/保险事宜按《建设工程合同款支付保证

保险条款》（详见附件）。 



6 
合同履行地点和

方式 

地点：江门市。 

方式： 

（1）乙方成立以负责人为主的担保/保险理赔

服务团队，由有经验的专业理赔人员负责具体

的理赔服务工作。理赔人员要保证工作时间内

在岗，不能因为主要理赔人员的缺勤而影响到

正常的理赔工作。 

（2）乙方设立专门的服务热线电话，负责受

理担保/保险事故的报案、咨询、疑难问题解

答和投诉处理，对于事故报案和客户投诉，乙

方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就重要事项作出

明确答复。 

（3）乙方对收到的索赔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双

方就担保/保险责任、赔款金额达成一致后在

约定的时限内结案支付。 

7 
公开选取方式和

计价标准 

1.公开选取方式：直接选取。 

2.报价方式：报年费率，年费率上限为 0.5%。 

3.计价标准：最终担保费用以签约时本项目剩

余未支付建安费（除工程质量保修金以外的工

程款）的 5%为担保金额，乘以签约时的担保期

间（自保函或保险单出具之日起至工程竣工验

收之日止），再乘以中选单位的报价年费率计

算为准。 

8 服务时间 
担保期间：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工程通过竣工

验收之日止。 

9 验收 无 

10 结算方式 

本合同担保/保险费交费由建设单位向乙方转

账支付，支付日期以建设单位递交请款申请日

期为准且不晚于起保日期。 

11 违约责任 详见合同第九条。 

12 解决争议方式 

若执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纠纷，双方当事人

应当及时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时，可向项目所

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

13 备注 

响应方案需提供的资料： 

（1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

执照，且在有效期内； 

（2）资格证明文件； 

（3）未被列入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

tchina.gov.cn）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重大税

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参选单位，提供信用

中国（信用信息报告）； 

（4）报价表； 

（5）担保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费率、赔

付方案、优惠条件等。 

（6）《项目采购需求书》要求提供的其他内

容。 

注：以上提交的资料均须提供原件或复印件

（报价表须为原件），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
参选机构的合格与否，将由江门市政府投资工

程建设管理中心决定。 

 


